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绥棱县长山镇人民政府
 

供应商（乙方）：绥棱县三场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签订地点：网签

采购计划号：棱财购核字[2024]00158号
 

招标编号：HLJGCYC0901060020241790947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2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一喷多促项目
（招标编号：HLJGCYC0901060020241790947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确
定乙方为甲方一喷多促项目供应商，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二、合同标的

标的名称 采购需求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一喷多促 一喷多促 6983 10.0000 69830

合计 ¥69830元 （大写: 陆万玖仟捌佰叁拾元整）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技术要求：根据作物种类、长势、病虫害和灾情等情况，分区域、分生育进程，因地制宜，选用具有促熟增
产作用的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杀菌杀虫剂、助剂等科学混配喷施。需要防治病虫害的地块，应根据病
虫监测结果和防治指标，合理选择、科学复配对症农药，优先使用生物农药，避免盲目使用杀虫剂、杀菌
剂。单次喷施作业不得少于三种肥药，力争一次作业实现促生长发育、促灌浆成熟、促病虫防控、促灾后恢
复、促产量提高等多重效应。 1.大豆喷施作业技术要求：以“防病虫、促成熟、增粒重”为核心，可用磷
酸二氢钾、米醋等叶面喷施，有针对性地加入含中微量元素、氨基酸水溶肥料，延缓叶片衰老，提高光合效
率，促进有机物合成与积累，增加粒重。也可加入氨基寡糖、香菇多糖、增产助剂等，增强大豆自身抗逆能
力，促熟增产。对病虫害应防地块，优先选用生物药剂或高效环保化学药剂防治大豆食心虫、蚜虫、红蜘蛛
等虫害；优先选用广谱且有植物健康作用的杀菌剂和生物药剂，重点防治大豆霜霉病、灰斑病、菌核病等病
害。 2.玉米喷施作业技术要求：以“促成熟、增粒重、防病虫”为核心，促进有机物合成与积累，保粒
数、增粒重、夺高产。科学混配磷酸二氢钾、速效氮肥、含中微量元素、氨基酸水溶肥料、植物生长调节
剂、增产助剂、杀虫杀菌剂，促进玉米生长发育，减少秃尖。对病虫害应防地块，优先选用广谱且具有植物
健康作用的杀菌剂和生物药剂，重点防治玉米大斑病、灰斑病、北方炭疽病及玉米螟、三代粘虫、蚜虫等病
虫害。 3.水稻喷施作业技术要求:以“促早熟、防病害、增粒重”为核心，施用磷酸二氢钾、植物生长调节
剂，也可因加入含中微量元素、氨基酸水溶肥等叶面肥及增产助剂，促进作物生长、增强抗逆性、促进籽粒
灌浆、提高结实率和千粒重。对病虫害应防地块，优先选用生物药剂重点防治穗颈瘟兼防纹枯病和二化螟等
病虫害。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4-08-21至2024-08-31，共5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

甲方视财政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0。）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69830元（大写 ：陆万玖仟捌佰叁拾元整）；

3、付款方式： 全额付款

4、付款期数： 一期
 

5、结算方式：

序号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计划支付时间

1 全额付款 竣工验收合格后 69830 5 2024-09-01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
导致甲方逾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
息 ，属甲方的保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
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
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
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
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0违约金，并赔偿
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九、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
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
购文件及 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
方通知之日起0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

3、施药作业前，要调查作业周边环境、确定作业区域及边界。根据作业区域，综合评估潜在风险，防止喷
雾雾滴飘移造成非靶标生物毒害和周边作物药害。药液配制时应确保所有组分混合均匀、混配稳定、协同增
效且对作物无药害。田间喷施作业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如遇风力大于2级以上或下雨天气，应停止施药。
喷后8小时内如遇到中到大雨，要及时补喷，以保证防治效果。为保证飞机航化作业质量，作业时应按1%～
1.5%的比例添加航化专用助剂，每亩喷液量应保证1.5升以上。采用农用无人机喷洒作业时，飞行高度（距
作物上方）应在6米以内，飞行速度应在9米/秒以内，作业喷幅在11米内。要规划好施药飞行线路，防止漏
喷和重喷。。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十二、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
他灾难战争或暴乱，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
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
违约责任。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0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
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0日
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
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三、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
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绥棱县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
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21日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21日

签订地点：网签 签订地点：网签



单位地址：绥棱县长山镇三部村所在地 单位地址：绥棱长山镇三部村所在地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高健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闻玉书

委托代理人：张建秋 委托代理人：闻玉书

电话：15184523452 电话：18445521777

电子邮箱：723515363@qq.com 电子邮箱：18445521777@qq.com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开户银行：黑龙江绥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912035709200051488 账号：650010122000092394

账号名称：绥棱县长山镇人民政府 账号名称：绥棱县三场大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邮政编码：152200 邮政编码：152200

 

 

 


